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6号

申请人：陆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第三人而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重新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称：

申请人购买了第三人生产的产品，认为违反法律法规，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收集民事权益救济的证据。遂通过挂号信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遂复议。申请人认为：
一、被申请人未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全面、客观、公正、及时进行案件调查并收集、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相关证据，最终导致其对应当立案的案件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形式全面、内容完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尤其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作出拒绝性行政行为，应当明示拒绝的原因、理由和法律依据，即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文书若不能说明作出处理或决定的理由，不仅影响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纠纷产生，难以令行政相对人信服。本案中，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举报所作出的告知书，仅告知了不予立案的结果，未说明不予立案的原因，也未列明不予立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未履行必要的说明理由义务，据此，该不立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缺乏合法性。

三、被申请人遗漏了申请人提出的奖励部分内容，未告知申请人是否符合举报奖励，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基于现有的法律依据，即“法无授权不可为”。除了“有法可依”之外，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还必须是明确具体的。因为只有这样，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才能明确知道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权利救济。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规定，请依法办理并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3月10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X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生产的铁棍山药春饼外包装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3月11日电话告知被答复人受理投诉，3月28日向被答复人邮寄终止调解决定书、不予立案告知书。

综上，答复人已电话告知被答复人受理情况。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2025年3月10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X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生产的铁棍山药春饼外包装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6日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被投诉举报公司生产车间、包材库和成品库中未发现投诉人所投诉举报的产品，未发现有被投诉举报产品的加工流水线。该公司现场提供了情况说明从未与第三方签订有代加工和委托协议，并且该公司已向虚假代加工和委托的西平县XX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当地市场监督局进行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7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于3月28日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情况说明、现场笔录、不同意调解书、电话录音、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不予立案告知书及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进行现场核查，被投诉举报公司生产车间、包材库和成品库中未发现投诉人所投诉举报的产品，未发现有被投诉举报产品的加工流水线，该公司现场提供了情况说明从未与第三方签订有代加工和委托协议，并且该公司已向虚假代加工和委托的西平县XX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当地市场监督局进行投诉举报。可见，被申请人已经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被投诉人不存在违法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明确《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适用于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实名举报人不予立案情况，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无须告知不予立案原因。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适用依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年 月 日



